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顺鑫农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北京顺鑫佳

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有效保证公司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顺鑫佳宇”）的市场竞争力，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与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北京顺义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顺鑫农业出资

７７３．４４６８

万元收购顺鑫集团持有顺鑫佳

宇

４％

的股权。 股权转让完毕后，顺鑫农业持有顺鑫佳宇

１００％

股权，顺鑫佳宇成为顺鑫农业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出具的《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拟转让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６４６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止到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顺鑫佳宇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３６

，

４５６．８３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５５０

，

０１４．０４

万元， 增值额为

１３

，

５５７．２１

万

元，增值率为

２．５３％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５３０

，

６７７．８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３０

，

６７７．８７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５

，

７７８．９６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３３６．１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３

，

５５７．２１

万元，增值率

２３４．６０％

。

即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顺鑫佳宇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３３６．１７

万元。

顺鑫农业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顺鑫集团。 该协议签署之日起

３

日内，顺鑫农业向顺鑫集团支付股权转让

价款

７７３．４４６８

万元。 该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各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同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后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已进行了事前审查。关联董事王泽先生、郭妨军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２

）。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 其中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顺鑫农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与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在北京顺义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以《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４６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由顺鑫农业出资

７７３．４４６８

万元收购顺鑫集团持有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佳宇”）

４％

的股权。 股

权转让完毕后，顺鑫农业持有顺鑫佳宇

１００％

股权，顺鑫佳宇成为顺鑫农业的全资子公司。

（二） 截至 《股权转让协议》 签署日， 顺鑫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４

，

８５４

，

０２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９９３％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项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三）关于本次顺鑫农业与顺鑫集团达成的对顺鑫佳宇进行收购股权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进行了事

前审查，认为收购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泽先生、郭妨军先生进行了回避。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交易事项，并出具了

专项意见。

（四）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需经北京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１１

层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王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５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２２２１０２５５１１７Ｘ

主营业务：种植业、养殖业及其产品加工销售；农业技术开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销售百货、日

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投

资管理；物业管理；园林绿化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股东：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顺鑫集团

１００％

股权）

２

、顺鑫集团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顺鑫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７

日，原名为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经北京市顺义

区经济委员会顺经字［

２００２

］第

３７

号《关于对〈关于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整体改制为北京顺鑫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请示〉的批复》批准，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由原隶属于北京市顺义区经济

委员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由北京顺鑫投资管理公司、北京霞光饲料总公司（后改名为北京霞光食品

工业公司）共同出资的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后名称变更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顺国资复［

２００９

］

２１

号《顺义区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等企业无偿划转的批复》批准，分别将北京顺

鑫投资管理公司持有的顺鑫集团

９２．８％

股权、 北京霞光食品工业公司持有的顺鑫集团

７．２％

股权无偿划转

给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资中心”）。 本次划转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划转完成后，国资中心持有顺鑫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目前，顺鑫集团主要控参股企业有：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鑫鑫悦面粉有限公司、北京顺

鑫绿色度假村有限公司等。

３

、顺鑫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顺鑫集团总资产为

１

，

５９８

，

２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３３１

，

７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８６３

，

５３０

万元，净利润

７

，

２２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顺鑫集团总资产为

１

，

７９６

，

２８９．１９

万元，净资产

３２３

，

５０９．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８４

，

１４４．４０

万元，净利润

４

，

４０５．７６

万元。

４

、顺鑫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与本公司的关系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府前街北侧

１００

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加工铝合金、塑钢门窗；一般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

房、写字楼、写字间。

股东持股比例：顺鑫农业持股比例为

９６％

；顺鑫集团持股比例为

４％

。

（二）顺鑫佳宇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的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８４０

，

８８４

，

８８１．９９ ５

，

７３１

，

４７８

，

８１６．９１

负债总额

４

，

７５１

，

２６９

，

５１２．０１ ５

，

６９１

，

９３９

，

００５．３９

净资产

８９

，

６１５

，

３６９．９８ ３９

，

５３９

，

８１１．５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担保、诉讼、仲裁）

０ ０

应收款项总额

１

，

１０３

，

８７９．５０ ５２８

，

９９４．３５

营业收入

５３２

，

６４３

，

１８４．３８ ４４２

，

３２５

，

４６２．５８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４１５

，

７０４．９７ －８４

，

４８７

，

１１２．８１

净利润

－８１

，

６６３

，

２３８．４２ －６５

，

９４８

，

５４７．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２

，

８８６

，

９４２．９０ －１２２

，

７３８

，

０００．５８

注： 顺鑫佳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的评估。 天健兴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４６

号《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拟转让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止到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３６

，

４５６．８３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５５０

，

０１４．０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３

，

５５７．２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５３％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５３０

，

６７７．８７

万元，评估价

值为

５３０

，

６７７．８７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

，

７７８．９６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３３６．１７

万元，增

值额为

１３

，

５５７．２１

万元，增值率

２３４．６０％

。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名称：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４３２

，

１１７．６９ ４４４

，

１５７．５０ １２

，

０３９．８１ ２．７９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４

，

３３９．１４ １０５

，

８５６．５４ １

，

５１７．４０ １．４５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６

，

３５６．３５ １５

，

９８６．５３ －３６９．８２ －２．２６

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４

，

６２２．９９ － －４

，

６２２．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５

固定资产

６６

，

２８４．９０ ８４

，

６９６．０３ １８

，

４１１．１３ ２７．７８

６

无形资产

１１

，

９００．９２ － －１１

，

９０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１７３．９８ ５

，

１７３．９８ － －

８

资产总计

５３６

，

４５６．８３ ５５０

，

０１４．０４ １３

，

５５７．２１ ２．５３

９

流动负债

５００

，

９１２．３５ ５００

，

９１２．３５ － －

１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９

，

７６５．５２ ２９

，

７６５．５２ － －

１１

负债合计

５３０

，

６７７．８７ ５３０

，

６７７．８７ － －

１２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５

，

７７８．９６ １９

，

３３６．１７ １３

，

５５７．２１ ２３４．６０

即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为

１９

，

３３６．１７

万元。

（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

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天健兴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定价依据。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顺鑫佳宇在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５

，

７７８．９６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

１９

，

３３６．１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

，

５５７．２１

万元，增值率

２３４．６０％

。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经顺鑫佳宇的股东顺鑫农业和顺鑫集团一致同意，该协议项下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格以经各方确认的评

估报告《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４６

号】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此次股权转让价格总额为

７７３．４４６８

万元人民币。

股权转让价款按下述时间及方式汇入顺鑫集团指定的帐户：

该协议签署之日起

３

日内，顺鑫农业向顺鑫集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７７３．４４６８

万元。

（二）产权过户

自本公司依据该协议约定全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３０

日内，该协议各方当事人应共同努力、积极

配合，完成转让标的全部产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协议生效

该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各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同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同意后生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公司股权转让及高层人事变动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同业竞争情况，也不会引起新的关联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资金

来源于顺鑫农业的自有资金。

七、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效保证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了顺鑫佳宇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顺鑫佳宇成为顺鑫农业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一）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公司与顺鑫集团累计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１３．４８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披露的《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北京顺鑫腾飞纸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飞公司”）增资》的议案，由本公司对腾飞公司单方增资，投资

额为

２

，

２５９．６８４９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北

京顺鑫腾飞纸制品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８

）。

（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

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海南香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顺地产”）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由本公司对香顺地产单方增资，投资额为

６

，

８１２．９２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北

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海南香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１

）。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有效保证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了顺

鑫佳宇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实

施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

及的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合法，不存在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存

在大额现金流出现象。

十、备查文件

１

、顺鑫农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４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海通证券等为嘉实绝对收益

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海通证

券”、“国金证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海通证券、国金证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

理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联系人 金芸、李笑鸣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

网点咨询电话

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金喆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３．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８１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７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７７

，

５８８

，

１０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５．４４

（三）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袁梅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７７

，

５８８

，

１０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长春分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７７

，

５８８

，

１０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

１００％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股东、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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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白山市三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白山市三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产品名称

:

吉珍三宝牌鹿胎灵芝提取物维生素

E

软胶囊

申请人

:

白山市三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

国食健字

G20130638

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

保健功能

:

增强免疫力

该保健食品证书的取得，是公司继

"

吉珍三宝牌林蛙油维生素

E

软胶囊

"

、

"

吉珍三宝牌蓝莓提取物叶

黄素维生素

E

软胶囊

"

之后取得的第三个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符合公司布局于医疗保健大健康产业的战

略规划，此产品又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保健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76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取得 2013 第一批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事项背景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3

年第一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成财企

[2013]131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城市低地板车辆（现代有轨

电车） 制造项目已列入

2013

年第一批四川省战略性新兴项目， 将获得四川省财政厅专项资金

-

贷款贴息

3,

600

万元。 各区（市）县将依据专项资金的一定比例安排当地配套资金，贷款贴息将按实际贷款据实将贴息资

金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拟取得

2013

第一批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2

）。

二、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收到新津县经济和发展局根据通知拨付的专项资金

1,800

万元

,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收到的专项资金列入公司

2013

年度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3

年度损益

（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预计对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但不会影响公司

2013

年

度业绩预计。

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上述专项资金及其配套资金的其余款项时进行公告，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7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中《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事项和

2013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咨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2013030

）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4

）。

2013

年

11

月

22

日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6,000

万元

"

变更为人民币

"

16,000

万元

"

。 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26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3-13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2012

年

11

月

13

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在公司

2013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上增加《关于公司竞得福州

2013-21

号地块相关事项的议案》一项临时提案；

3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246,448,92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6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腾耀房地产计划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6,448,9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竞得福州

2013-21

号地块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6,448,9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3-044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3-033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0

月

14

日开市时起停牌。

2013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4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0

月

17

日继续停牌。

2013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

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2013

年

10

月

24

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

2013

年

11

月

7

日、

2013

年

11

月

14

日、

2013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6

、公告编号

2013-038

、公告编号

2013-039

、公告编号

2013-041

、公告编号

2013-042

），

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对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

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637� � �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13-039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生产装置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截至本报告日，中国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开始停产大修的炼油装置已在陆续恢

复生产。 公司在炼油厂区内的部分生产装置包括气体分离装置、聚丙烯装置、溶剂油加氢装置、

MTBE

装置

已相继恢复生产，转入正常生产状态。 还有醋酸仲丁酯装置因检修和技术改造工作尚未完成，预计在

12

月

5

日前完成恢复生产，届时公司全部生产装置将恢复正常生产。 （公司此前披露的停产公告，详见

2013

年

10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生产装置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10� � �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13-43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旅游

"

或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通过西安产权交易中心

以公开挂牌的方式以不低于

9,281.79

万元的价格转让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截止

11

月

21

日，公司关联方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饮食

"

）作为唯一意向受让方按照公开挂牌竞拍程

序进行了摘牌登记，并通过西安产权交易中心的资格审查。

2013

年

11

月

25

日，依据西安产权交易中心之相关规定，公司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就西安秦颐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秦颐公司

"

）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并依照相关规定将《产权转

让合同》提交西安产权交易中心审核备案。

本次转让事项已经西安市国资委同意， 并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确定挂牌底价。

本次转让事项已经

2013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2013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因

最终受让方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名称：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饮食

"

）。

2

、基本情况：

营业执照号：

610100100392037

注册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旅游大厦

6

层

法定代表人：胡昌民

注册资本： 贰亿肆仟玖佰伍拾贰万柒仟玖佰陆拾圆整

税务登记证号：

610103294241917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29424191-7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物业管理、投资项目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技能培训；以下由分支机

构经营：室内外装饰装潢，打字复印、传真服务，停车服务；设备安装及加工；文化娱乐、桑拿、按摩、冲浪、养

殖业、国内接待旅游服务、饮料、纯净水的生产销售、修理服务；本企业生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

务；饮食供应、住宿服务；糕点及食品加工；文化传播；房屋租赁；美术工艺品的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财务状况：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3,970.3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5,778.51

万元，

2012

年营业收入

65,859.74

万元，净利润

1,625.66

万元。

2013

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

96,380.4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

71,277.91

万元，截止

2013

年第三季度末，当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3,774.04

万元，净利润

1,605.14

万元。

3

、交易关系的说明

西安饮食与公司同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

司

32.23%

的股份；持有西安饮食

21.04%

的股份。

三、本次交易标的及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公司出售的是秦颐公司

100%

股权。公司对该部分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未设置任何质

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互相之间不存在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资金占用等情况。

2

、秦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610100100299193

注册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大厦

2

幢

105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红伟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饮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

设立时间：

2010

年

5

月

12

日

3

、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3]12－11

号），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秦颐公司资产总额

8,571.97

万元，负债总额

9.58

万元，净资产

8,562.39

万元，

2012

年营

业收入

532.62

万元，营业利润

254.46

万元，净利润

194.29

万元；截止

2013

年

8

月

31

日，秦颐公司资产总额

8,493.61

万元，负债总额

80.55

万元，净资产

8,413.06

万元，

2013

年

1-8

月营业收入

361.34

万元，营业利润

174.94

万元，净利润

131.21

万元。

4

、评估情况

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正、科

学、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秦颐餐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了评估，通过对评估结果的分析，最终得出在被评估企业持续经营、公开市场和适当的假设前提下，采用市

场价值类型，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8

月

31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正衡评报字

[2013]129

号）：

（

1

）评估结果

评估范围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8,493.61

万元，评估后总资产为

9,362.35

万元，增值额为

868.73

万元，增值

率为

10.23%

；

评估范围的总负债账面值为

80.55

万元；评估后总负债为

80.55

万元，增值额为

0.00

万元；

评估范围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8,413.06

万元，评估后净资产为

9,281.79

万元，增值额为

868.73

万元，增值

率为

10.33%

。

（

2

）评估结论

秦颐餐饮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8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玖仟贰佰捌拾壹

万柒仟玖佰元整（

￥9,281.79

万元）。

四、《产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依据《产权转让合同》，西安饮食受让公司拥有的秦颐公司

100%

股权，转让价格为

9,281.79

万元。 经合

同双方约定，产权转让总价款采取一次性付清方式。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改变，秦颐公司不再列入合并报表范围。转让秦颐公司

股权预计将影响公司当期投资收益增加

3000

余万元。 秦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将影响公司年租赁收入及

租赁利润减少。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西安饮食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西安饮食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229.61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拟转让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评估报告书》，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

依据符合有关规定，转让进行的方式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八、其它

公司将尽快完成股权受让的后续工作，预计该事项将在年底前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